
中国政法大学06年法律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1/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6_94_BF_E6_c80_161255.htm 一、2006年我校招收

国家计划内（包括非定向、定向）硕士生401人（包括部分推

荐免试生、西藏定向培养10人及为奥运会培养非定向生20人

，见专业目录），招收国家计划外委托培养硕士生（含单独

考试考生）或自筹经费硕士生599人。学制3年，均为全日制

。 二、2006年全国硕士生招生报名工作分为两个步骤。1、首

先于2005年10月10日至31日，在教育部规定的网站上进行报名

，具体网址、报名办法，届时（预计在9月份）教育部会通过

媒体向社会公布。2、考生在网上报名成功后，携带本人网上

注册的报名号、有效证件（身份证、军官证、文职干部证、

护照等）及报名费于2005年11月10日至14日到本人在网上所选

的报名点进行现场交费及摄像（北京地区考生所选的报名点

必须是中国政法大学考点）。报名和考试须在同一地点。考

生在报名时各项信息必须如实填写，待复试资格审查时，一

旦发现弄虚作假，立即取消考生复试资格。 2006年报考我校

硕士学位研究生发放材料：1）北京地区准考证由考生本人自

行从网上下载、外埠地区考生准考证由我办寄发；2）成绩通

知单、复试通知书、复试结果由考生本人自行从网上查询、

下载；3）调档函、录取通知书由我办寄发；4）其他通知在

网上公布，不再给考生寄发书面通知。 三、考生的学历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报考我校各专业： （1）国家承认学历

的应届本科毕业生；（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

的人员；（3）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后两年或两年以



上（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9月1日，下同），达

到与大学本科毕业同等学力（含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

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4）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

位的人员，可以再次报考我校硕士生专业，但只能报考委托

培养或自筹经费的硕士生。另根据原国家教委教成厅[1995]15

号文件规定，党校学历不作为报考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升本科

和研究生教育的学历依据，必须按本科同等学力报考。根据

教育部和我校规定，同等学力考生（不含成人高校应届本科

毕业生）在参加复试前，必须提交本人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

所报考学科的论文2篇原件及复印件；并在复试时加试2门大

学本科主干课程，加试课程待到复试时通知考生。 四、法律

硕士专业只招收非法学专业的考生报考。入学考试科目中外

国语和政治理论课实行全国统考，使用国家教育部制定的统

一试题。2门业务课实行联考，由39所试点院校联合命题。法

律硕士专业参考书目见附。2006年录取的新生，按招生计划

，从高分到低分排序，部分学生学习、生活在我校昌平校区

；其他学生前两年学习、生活在我校华南理工大学教学点，

第三年回我校昌平校区学习、生活。 五、经教育部批准，我

校对大学本科毕业后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连续工作满4年以上

，思想政治表现好，业务优秀，已发表过研究论文或学术报

告或已成为业务骨干的在职人员，经本单位和两位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可申请参加我校组织的法学各专

业单独入学考试。单独考试的4门考试科目均由我校自主单独

命题。参加单独考试的考生只能录取为原单位委托培养硕士

生。参加单独考试的考生，持本单位人事部门的推荐信、大

学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并按我校规定统考生报名的时



间和办法进行报名。考试地点在北京。考试科目及代码、参

考书目见附。 六、我校各专业均接收推荐免试生。接收推荐

免试生及录取工作按教育部规定在2005年10月30日前结束。

接受名额在《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生招生专业目录》各

招生学院备注栏目中注明。 七、我校法学（仅指专业代码

前4位为0301，不含法律硕士专业）各专业共为地处西藏地区

的单位定向培养硕士生10名（简称援藏计划）。实行单独考

试。选拔、报考条件及报名办法由西藏自治区组织部及教育

厅制定。考试科目：政治（代码：111）、英语（代码：211

）、基础课（代码：390，包括法学理论、宪法学）、专业基

础课代码：（代码：490，包括行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

。考试科目中的政治理论课、英语实行8所大学联考，参考书

目由命题单位确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由我校自主单独命

题，参考书目见《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参考书》中相关考

试用书。复试科目及参考书目见《各专业复试科目及参考书

目》。 八、我校硕士生培养实行各研究所集体培养与导师个

人负责相结合的培养制度。 九、我校各专业均接收保留入学

资格1至2年的硕士生。保留入学资格硕士生占该专业2006年

招生计划。受理程序：（1）考生在参加复试报到时，向所报

考专业提出书面申请；（2）经该专业研究同意；（3）报专

业所在学院批准；（4）报研究生院备案，并由研究生院办理

保留入学资格手续。 十、为满足2008年北京奥运会特别是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北京奥组委）对法律人

才的需求，我校2006年招收宪法学与行政法学05研究方向体

育仲裁庭3人、民商法学专业05研究方向品牌保护与合同管

理5人、06研究方向合同监管与权益保障12人。报考类别为非



定向，考生应有较强的英语（考试语种仅限英语）阅读、听

、说能力。报考者必须符合2006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

条件，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网上报名和全国研究生统一

入学考试，统一录取。培养兼顾北京奥组委需求，增加相关

课程的教学和培训。第一学年在校学习结束后，经北京奥组

委考核合格后，第二学年进入北京奥组委实习，实习期间享

受北京奥组委实习人员待遇，第三学年回校继续学习及毕业

分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